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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金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

可

[2014]727

号《关于核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罗培栋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文件

,

批复主要内容

如下

:

一、核准你公司向罗培栋发行

41,441,860

股股份、向罗新良发行

9,302,326

股股份、向姚纳新发行

4,139,535

股股份、向宁波新亚联

合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9,302,326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413,793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执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

,

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

,

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办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宜

,

并及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浙江南

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及相关文件。 经证监会审核后的《浙江南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修订稿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相关更新内容部分参见《浙江南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的修订说明公告》

,

同时公告了独立财务顾问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修订稿

)

》、法

律顾问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

(

主承销商

)

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

一、发行人

: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杜志喜

电话

:0576-88169898

传真

:0576-88169922

二、独立财务顾问

(

主承销商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

:

司万政

电话

:021-20315038

传真

:021-20315096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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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金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公告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

(

以下简称

“报告书”

)

及相关文件。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

(140299

号

)

等

,

公司对报告书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 报告书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及发行股份价格和数量的调整

1

、

2014

年

6

月

5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的议案》

,

将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为

: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

13,000

万

元

,

扣除相关中介机构费用等发行费用

(

初步测算为

1,500

万元

)

后的

11,500

万元计划用于以下两方面

:(1)6,600

万元用于支付交易对方

现金对价

;(2)4,900

万元用于上市公司光学膜业务整合———上市公司“年产

16,000

吨

LCD

液晶用光学聚酯薄膜项目”中与本次并购整

合密切相关的部分

,

即建设厂房和反射膜、扩散膜涂布生产线用于租赁给标的公司以尽快帮助其实现后续产能扩充计划。 租赁价格

将参照独立第三方的公允价格而定。

如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配套资金无法满足上述用途投入的需要

,

不足部分公司将自筹解决。

2

、发行股份价格和数量的调整

(1)

总股本增加

2014

年

3

月

27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共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291

万股

,

公司总股本由

498,369,636

股变更为

501,279,636

股

,

注册资本由

498,369,636

元变更为

501,279,636

元。

2014

年

6

月

3

日

,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和数量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即

6.47

元

/

股。

2014

年

3

月

17

日

,

南洋科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同意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98,369,636

股为基数

,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

0.25

元

(

含税

),

共计人民币

12,459,240.90

元

;

不送红股

,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方案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向李健权、杜志喜等

49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291

万股

,

并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完成授予登记工作

,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1,279,636.00

元。根据

2014

年

5

月

6

日《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5

月

12

日

,

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01,279,636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0.248548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 不送红股

,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现金股利已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分派完毕。 发行价格调

整为

6.45

元

/

股。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48,000

万元

,

南洋科技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41,400

万元

,

以

6.45

元

/

股发行价格

计算

,

南洋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调整为

64,186,047

股。

(3)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价格和数量的调整

本次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5.82

元

/

股。 根据

2014

年

5

月

6

日《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5

月

12

日

,

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01,279,636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48548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 不送红股

,

不实施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现金股利已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分派完毕。 发行价格底价调整为

5.80

元

/

股。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配套资金总额为

13,000

万元。

按照发行底价

5.80

元

/

股计算

,

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22,413,793

股。

二、对“重大事项提示”修改内容如下

:

1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情况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情况

,

更新该部分“五、本次交易的协议签署情况”。

2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情况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情况

,

更新该部分“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

四

)

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锁定期”和“

(

五

)

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

删除了“如果因本次交易审核要求

,

需延长上述利润补偿期间的

,

交易

各方将根据审核要求对利润补偿期间予以延长

,

延长的利润补偿期间承诺利润另行协商确定。 如本公司未能在

2014

年内取得中国

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

则利润补偿期间相应顺延”。

3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情况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情况

,

更新该部分“四、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融资”之“

(

二

)

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

,

删除了“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配套融资金额和最终发行

价格确定”。

4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情况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情况

,

更新该部分“九、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事项”。

三、对“特别风险提示”修改内容如下

:

1

、因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删除“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2

、在该部分“一、与交易相关的其他风险”之“

(

二

)

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毛利率和聚酯切片价格的变

动对标的资产估值影响的风险。

四、对“第一章 交易概述”修改内容如下

:

1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情况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情况

,

更新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

参见该部分“三、本次交易

的决策过程”。

五、对“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修改内容如下

:

1

、在该部分“一、东旭成基本概况”之“

(

八

)

主要资产及权属情况”之“

1

、主要固定资产”中补充披露了租赁房屋未办理产权证

书的原因、目前办理进展、及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

如果涉及搬迁

,

相应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及交易对方需补偿对东旭成

或南洋科技造成的相关损失。

2

、在该部分“一、东旭成基本概况”之“

(

十

)

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之“

2

、交易情况、增资情况”之“

(2)

增资

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历史上的增资均不涉及股份支付。

3

、在该部分“一、东旭成基本概况”之“

(

十

)

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情况”之“

2

、交易情况、增资情况”之“

(3)

标的

公司

2012

年

10

月增资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

2012

年

10

月增资的原因、作价依据及公允性

,

相关方实际支付了增资价款并办

理工商登记

,

该次增资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及其他股东知晓增资价格并放弃增资权利等内容。

4

、在该部分“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

(

二

)

评估方法”之“

2

、收益法评估方法简述”之“

(1)

收益法评估的假设条件”中补充

披露了东旭成目前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规划

,

东旭成不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可能性较小

,

即税收优惠的续展风险较小。

5

、在该部分“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 “

(

三

)

收益法评估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

2014

年业务开展情况及预测收入的

可实现性

,

以及

2015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6

、在该部分“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

(

四

)

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补充披露了资产基础法有关无形资产的评估情况。

六、对“第五章 交易方案及发行股份情况”修改内容如下

:

1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情况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情况

,

更新该部分“二、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之“

(

一

)

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

5

、锁定期安排”

,

删除了“如南洋科技未能在

2014

年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

则限售期的起算时间相

应顺延”。

七、对“第六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修改内容如下

:

1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情况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情况

,

更新该部分“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之“

(

五

)

发行股份锁定期”

,

删除了“如南洋科技未能在

2014

年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

则限售期的起算时间相应顺延”。

2

、根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情况及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情况

,

更新该部分“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

二

)

利

润补偿期间”

,

删除了“如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4

年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

则利润补偿期间相应顺延。 如因审核要求延长利润补偿

期间的

,

各方根据审核要求就利润补偿期间予以延长

,

延长的期间承诺利润另行协商确定”。

八、对“第八章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修改内容如下

:

1

、在该部分“三、本次交易标的价格公允性分析”之“

(

三

)

从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角度分析标

的资产定价合理性”中补充披露了东旭成

2013

年相较

2012

年销售收入和毛利率大幅提高的原因。

九、对“第九章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修改内容如下

:

1

、在该部分“二、标的公司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之“

(

八

)

标的公司的竞争力及行业地位”之“

1

、竞争优势”中补

充披露了各产品技术特征、技术优势、毛利率水平等方面与同行业进行比较分析。

2

、在该部分“五、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中补充披露了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和募集配套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

,

及该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重组项目的整合绩效

,

符合相关规定的说明。

十、对“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修改内容如下

:

1

、在该部分“二、上市公司最近两年备考财务资料”之“

(

三

)

上市公司最近二年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之“

3

、上市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与备考报表之间差异说明”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与备考报表之间差异说

明。

2

、在该部分“五、标的公司可辨认无形资产确认情况及对盈利预测的影响”中补充披露了可辨认无形资产确认情况及对盈利预

测的影响。

十一、对“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修改内容如下

:

1

、在该部分“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中补充披露了交易对方和东旭成或南洋科技均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

况

,

交易对方亦不存在违背竞业禁止约定的情形。

十二、对“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修改内容如下

:

1

、因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删除“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2

、在该部分“二、与交易相关的其他风险”之“

(

二

)

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毛利率和聚酯切片价格的

变动对标的资产估值影响的风险。

十三、对“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修改内容如下

:

1

、在该部分“五、对股东权益保护的安排”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特此公告。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89 � � � � �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摘要

交易对方 住所（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罗培栋

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鲁新小区

２

号楼

４

单元

３０２

号

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鲁新小区

２

号楼

４

单元

３０２

号

罗新良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联明村罗家庄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联明村罗家庄

姚纳新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古塘路

６

号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古塘路

６

号

宁波新亚联合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道工业区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道工业区

配套融资特定投资者 待定 待定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并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的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

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同时交易对方承诺不存在泄漏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交易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审批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使用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南洋科技拟以现金和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合计持有的东旭成

８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募集的配套

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与本次拟募集的配套资金上限之和）的

２５％

，即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配套资金扣除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

等发行费用约

１

，

５００

万元后，其中

６

，

６００

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剩余部分将用于公司光学膜业务整合。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洋科技将持有东旭成

８０％

的股权，罗培栋、新亚联合将分别持有东旭成

１０％

的股权。罗培栋、新亚联合均书面同意南洋科技可随时要求收购其合计

持有的东旭成

２０％

的股权。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罗培栋、新亚联合均有权向南洋科技提请收购东旭成剩余的

２０％

股权，具体由三方另行协商确定。若南洋科技未来最终

决定收购东旭成剩余的

２０％

股权，收购价格将由三方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该等股权的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

南洋科技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

出现未能成功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不足部分公司将自筹解决。

二、标的资产的定价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合计持有的东旭成

８０％

的股权。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４１

号），本次评估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东旭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

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收益法下的评估价值为

６０

，

４４７．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５７．０１％

。

公司与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签署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４１

号）的评估结果，标的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６０

，

４４７．００

万元，则标的资产即标的公司

８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４８

，

３５７．６０

万元，以此为基础，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确定为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一）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东旭成

８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南洋科技拟以现金方式支付

６

，

６００

万元， 占比

１３．７５％

； 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４１

，

４００

万元， 占比

８６．２５％

。 交易对价的具体支付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方 拟出让的东旭成股权比例（

％

） 交易金额（万元） 现金支付（万元） 股份支付（万元）

罗培栋

５５．００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２７０．００ ２６

，

７３０．００

罗新良

１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 ６

，

０００．００

姚纳新

５．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２

，

６７０．００

新亚联合

１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 ６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６００．００ ４１

，

４００．００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即

６．４７

元

／

股。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０１

，

２７９

，

６３６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４８５４８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现金股利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分派完毕。 发行价格调整为

６．４５

元

／

股。

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相应调整。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南洋科技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４１

，

４００

万元，以

６．４５

元

／

股发行价格计算，南洋科技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

发行数量为

６４

，

１８６

，

０４７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拟向其发行股份数量（股）

１

罗培栋

４１

，

４４１

，

８６０

２

罗新良

９

，

３０２

，

３２６

３

姚纳新

４

，

１３９

，

５３５

４

新亚联合

９

，

３０２

，

３２６

合计

６４

，

１８６

，

０４７

如果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发行价格因公司股票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生调整时，则发行数量亦相应调整。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锁定期

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安排情况如下所示：

１

、罗培栋认购取得的南洋科技股份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从南洋科技向其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限售期届满之日起，每满

１２

个月的下一个自然日解禁比例为罗培栋通过东

旭成股权认购所取得南洋科技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限售期满之日起，满

４８

个月的下一个自然日罗培栋此次认购取得的南洋科技股份才会全部解禁完毕。

２

、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认购取得的南洋科技股份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从南洋科技向其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前述限售期届满之日起的下一个自然日为第一期解禁

日，解禁比例为其通过东旭成股权认购所取得发行股份总数的

３０％

；第一期解禁日后满

１２

个月的下一个自然日为第二期解禁日，解禁比例为其通过东旭成股权认购所取得南洋

科技股份总数的

３０％

；第二期解禁日后满

１２

个月的下一个自然日为第三期解禁日，解禁比例为其通过东旭成认购所取得南洋科技股份总数的

４０％

。

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第一次、第二次具体解禁的股份数量分别为根据上述解禁比例计算的解禁股份总数扣除

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年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

第三次解禁的股份数量为根据上述解禁比例计算的解禁股份总数扣除

２０１６

年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及减值测试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

３

、本次交易结束后，交易对方由于南洋科技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但如该等取得的股份锁定期限长于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则该部分

股份锁定期限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１

、利润补偿期限及业绩承诺

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经本次交易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 交易对方承诺利润补偿

期间（即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东旭成实现的净利润（以东旭成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为基础，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原则确定）分别不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

元、

６

，

５００

万元及

８

，

４５０

万元。

２

、补偿措施

东旭成在利润补偿期间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的，交易对方将向南洋科技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办法详见《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修订稿）“第六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五）利润未达到承诺数的补偿”。

３

、减值测试

在交易对方承诺的利润补偿期届满时，南洋科技将聘请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该中介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具体补偿办法详见《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第六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六）减值测试及股份补

偿”。

４

、补偿期限内实施转增、送股和现金分配的调整原则

若本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交易对方所需补偿的股份于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期间已获得的对应现金股利部分一并补偿给南洋科技。

四、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融资

（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为南洋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本次向其他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５．８２

元

／

股。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０１

，

２７９

，

６３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４８５４８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上述现金股利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分派完毕。发行价格调整为

５．８０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本公司董事会根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具体安排详见《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第五章 交易方案及发行股份情况” 之“二、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底价相应

调整。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配套资金总额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本次

收购东旭成

８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与本次交易配套融资金额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之和）的

２５％

。 按照发行底价

５．８０

元

／

股计算，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２

，

４１３

，

７９３

股。

如果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发行价格因公司股票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生调整时，则发行数量亦相应调整。

（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锁定期

南洋科技向其他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投资者认购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交易的协议签署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５

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 前述协议已载明：本次交易一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合同即生效。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依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东旭成《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１８５

号）和南洋科技《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１９８

号），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数据计算的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东旭成

２０１３

年数据

南洋科技

２０１３

年数据

比例（

％

）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资产总额及交易额孰高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

，

５７９．０３ ２６．８８

否

营业收入

１７

，

７６９．８６ ４４

，

１９４．７６ ４０．２１

否

资产净额及交易额孰高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

２０４．４１ ３０．９３

否

由上表可以看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因本次交易采取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故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七、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股票仍具备上市条件且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以发行股份上限

８６

，

５９９

，

８４０

股计算（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总股本将由

５０１

，

２７９

，

６３６

股变更为

５８７

，

８７９

，

４７６

股，其中社会公众

股为

２９７

，

０９６

，

９６４

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５０．５４％

，不低于

１０％

，本公司股票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前，邵雨田持有

１７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南洋科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６１％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如邵雨田不增持或减持公司股票，以

发行股份上限

８６

，

５９９

，

８４０

股计算（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其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变更为

３０．３６％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借壳上市。

八、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与南洋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情形。

九、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

的议案》，将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为：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扣除相关中介机构费用等发行费用（初步测算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后的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计划用于以

下两方面：（

１

）

６

，

６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交易对方现金对价；（

２

）

４

，

９００

万元用于上市公司光学膜业务整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８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无条件

审核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罗培栋等发行股份购买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７２７

号），本次交易方案

获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

十、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和承销资格

本公司已聘请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和承销资格。

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项时，除本报告书提供的其他各项资料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与交易相关的其他风险

（一）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旭成将成为南洋科技控股

８０％

的子公司。 光学薄膜是南洋科技重点发展的业务领域，南洋科技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的“年产

２０

，

０００

吨

光学级聚酯薄膜项目”将于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投产，该项目的主要产品为光学薄膜基膜；而东旭成是国内主要的背光模组用光学薄膜生产厂商之一，其主要产品为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

组用反射膜和扩散膜。南洋科技将投产的光学薄膜基膜与东旭成目前的主要产品反射膜、扩散膜系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此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开始投资建设“年产

１６

，

０００

吨

ＬＣＤ

液晶用光学聚酯薄膜项目”，本次交易完成后，可以整合东旭成的渠道和品牌，开展该项目产品的市场推广工作。

根据目前的规划，东旭成仍需要保持目前的经营实体存续，原核心管理层罗培栋、罗新良仍将担任东旭成董事。为充分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将南洋科技打造成光学薄

膜领域的领先企业，南洋科技与东旭成还需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品牌建设、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和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整合。 本次交易后的整合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

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东旭成

８０％

股权。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４１

号），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旭成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增值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母公司净资产 评估值 增值金额 增值率（

％

）

收益法

７

，

９８４．９６ ６０

，

４４７．００ ５２

，

４６２．０４ ６５７．０１

资产基础法

７

，

９８４．９６ １２

，

７４８．２２ ４

，

７６３．２６ ５９．６５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东旭成的实际情况，并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并选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提请投资者关注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此外，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但由于收益法是基于一系列假设基础上对未来收益的预测，如未来情况如宏观经

济等出现预期之外的较大变化，可能导致标的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

由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对标的公司毛利率和聚酯切片价格的变动敏感性较高，若标的公司毛利率和聚酯切片价格在未来发生较大幅度变动，则将影响到未来标的公司的

盈利水平，进而影响评估结果。 标的公司毛利率变动及聚酯切片价格变动对标的资产估值影响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１

、标的公司毛利率变动对标的资产估值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根据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计算方法，假设标的公司未来各期营业收入不变，只考虑毛利率发生变动，同时营业成本、所得税、营运资金等相应变动，在不考虑其他因

素影响的情况下，标的公司毛利率变动对标的资产估值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毛利率变动幅度

－１０％ －５％ ０％ ５％ １０％

东旭成

１００％

股权估值（万元）

４７

，

８０９．００ ５４

，

１２６．００ ６０

，

４４７．００ ６６

，

７７３．００ ７３

，

０９０．００

东旭成

８０％

股权估值（万元）

３８

，

２４７．２０ ４３

，

３００．８０ ４８

，

３５７．６０ ５３

，

４１８．４０ ５８

，

４７２．００

估值变动率

－２０．９１％ －１０．４６％ ０．００％ １０．４６％ ２０．９１％

估值变动（万元）

－１０

，

１１０．４０ －５

，

０５６．８０ ０．００ ５

，

０６０．８０ １０

，

１１４．４０

由上表数据可见，标的资产估值与毛利率变动存在正相关性：若标的公司未来毛利率每增加或减少

５％

，则标的资产估值相应增加或减少

１０．４６％

，即

０．５１

亿元；若标的

公司未来毛利率每增加或减少

１０％

，则标的资产估值相应增加或减少

２０．９１％

，即

１．０１

亿元。

２

、聚酯切片价格变动对标的资产估值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根据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计算方法，假设标的公司未来各期营业收入不变，只考虑主要原材料聚酯切片采购价格变动，同时营业成本、所得税、营运资金等相

应变动，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聚酯切片价格变动对标的资产估值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聚酯切片价格变动幅度

－１０％ －５％ ０％ ５％ １０％

东旭成

１００％

股权估值（万元）

７２

，

３６１．００ ６６

，

４０７．００ ６０

，

４４７．００ ５４

，

４９３．００ ４８

，

５３９．００

东旭成

８０％

股权

估值（万元）

５７

，

８８８．８０ ５３

，

１２５．６０ ４８

，

３５７．６０ ４３

，

５９４．４０ ３８

，

８３１．２０

估值变动率

１９．７１％ ９．８６％ ０．００％ －９．８５％ －１９．７０％

估值变动（万元）

９

，

５３１．２０ ４

，

７６８．００ ０．００ －４

，

７６３．２０ －９

，

５２６．４０

由上表数据可见，未来标的资产估值与聚酯切片采购价格呈负相关：若聚酯切片价格每增加或减少

５％

，则标的资产估值相应减少或增加

９．８６％

，即

０．４８

亿元；若聚酯切

片价格每增加或减少

１０％

，则标的资产估值减少或增加

１９．７１％

，即

０．９５

亿元。

（三）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作为交易方案的一部分，本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预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配套资金扣除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等发行费用约

１

，

５００

万元后，其中

６

，

６００

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剩余部分将用于公司光学膜业务整合。

本公司已经聘请了具有保荐和承销资格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作为本次配套融资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受股票市场波动及投资者预期的影响，能否顺

利实施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配套融资出现未能成功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本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配套资金不足部分，将可能对本公司的资金使用安排产生影

响。

根据本公司资产情况、可取得的授信额度及贷款情况，公司有能力以银行贷款等债务性融资方式筹集配套资金投资计划所需的资金。 但从财务稳健性考虑，为降低债务融

资成本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提高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以股权融资方式注入资金，对上市公司的发展更为有利。如果债务融资等其他融资形式的资金成本高于本次配套融资，则

可能会削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的增厚效果。

（四）盈利记录较短及盈利预测风险

天健会计师对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２４３

号）。标的公司在盈利预测过程中遵循谨慎性原则，对未来盈利预测的相关风险作出了合

理估计。 但是首先，标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仍处于亏损阶段，盈利期限较短；其次，盈利预测过程中增亮膜尚处于代工阶段，东旭成自身投资建设、批量生产并销售增亮膜需要一定时

间；再次，标的公司实际盈利情况受光学薄膜行业发展周期性和宏观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可能导致《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披露的盈利预测数

据与未来实际经营情况存在差异。 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东旭成所处的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光学薄膜行业系技术密集型行业，核心技术人员能否保持稳定对其后续经营有较大影响。 罗培栋是东旭成最重要的核心技术人员。 经初步测

算，本次交易后，罗培栋预计将持有南洋科技

７．０５％

的股权，并仍将持有东旭成

１０．００％

的股权。 罗培栋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与东旭成签订期限不短于

５

年的《劳动合同》，且在标的公

司不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不得单方解除与标的公司的《劳动合同》。此外，交易对方将促使标的公司核心团队人员的稳定，确保其他核心技术人员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与东旭成签订期限不短于

３

年的《劳动合同》。 上述期限内，交易对方将努力使上述人员不单方解除与东旭成的劳动合同。

虽然本次交易已经有上述稳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安排，但本次交易完成后仍存在上述人员与东旭成解除劳动合同的可能或合同到期后不与东旭成续约的可能。 如上述人员与东

旭成解除劳动合同或合同到期后不与东旭成续约，将对东旭成的长期稳定发展及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六）商誉减值风险

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２４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因收购东旭成

８０％

股权形成

４１

，

１７３．６５

万元的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会计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 从而对南洋科技当期损益

造成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利用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在技术和渠道等方面的互补性进行资源整合，力争发挥协同效应，保持并提高标的公司的竞争力，以尽可能降低商誉减值

风险。

二、标的资产的经营风险

（一）产业政策风险

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和支持

ＴＦＴ－ＬＣＤ

和包括光学薄膜在内

ＴＦＴ－ＬＣＤ

上游原材料的国产化。 发改委出台的《产业政策调整指导目录》、工信部颁布的《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电子信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产业政策为行业内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未来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不排除因产业政策调整导致行业经营环境出现不利变

化的风险。

（二）技术风险

１

、产品升级及持续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风险

东旭成所从事的

ＴＦＴ－ＬＣＤ

液晶显示器背光模组用光学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属于技术密集型，下游显示器材和背光模组的快速发展要求上游光学膜生产厂商不断开发新

产品，并不断改良配方、工艺，以提高产品品质和提升良品率。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东旭成拥有国内发明专利

７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１１

项，另有

９

项发明专利申请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东旭成在背光模组光学薄膜生产和制造方面的技术

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 如果东旭成在技术研发方面不能保持领先，有可能被竞争对手超越，进而失去部分客户和市场，并最终影响其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２

、技术替代和升级风险

东旭成生产的反射膜和扩散膜主要用于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中。

ＴＦＴ－ＬＣＤ

显示技术已进入成熟期，

ＯＬＥＤ

作为新兴的显示技术正处于产业化初期，并已经在小尺寸显示器材市场

中占据一定份额。 虽然在

ＯＬＥＤ

显示技术的主要难题（大尺寸屏良品率低、产品寿命短等）解决之前，大规模量产大尺寸

ＯＬＥＤ

液晶显示器的可能性较小，但其技术的发展、产业化程度

的提升有可能对

ＴＦＴ－ＬＣＤ

在大尺寸显示屏的主导地位构成冲击。

同时，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用光学膜的生产技术也在不断更新，目前行业内已开发出的多功能复合膜有减少组装难度和降低生产成本的优势，可以替代增亮膜和扩散膜等单一膜

产品。

若东旭成无法顺应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并持续开发出适合下游客户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将面临上述技术替代和升级的风险。

（三）市场竞争风险

在产业政策的支持、国内液晶面板终端产能持续增长、国外代工产能转移等因素的推动下，我国

ＴＦＴ－ＬＣＤ

产业链的国产化率正逐步提高，并已成为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全球最大

的生产基地。 背光模组所用光学薄膜的国产化可以更好的为本土背光模组生产厂商配套，降低其生产成本。 但随着更多的国内厂家进入光学薄膜行业，未来光学薄膜市场竞争将日

趋激烈。

近年来，包括乐凯胶片（

６００１３５

）、康得新（

００２４５０

）和裕兴股份（

３００３０５

）等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纷纷斥资进入光学薄膜行业。 尽管目前东旭成的产品质量得到业内认可，具

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是如果未来东旭成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价格竞争力、响应速度等方面不能有效满足客户的要求，将可能导致其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减弱的风险。

（四）东旭成生产、办公场所系租赁取得及少量租赁用生产、办公场所未取得房产证的风险

目前，东旭成全部生产、办公场所为向罗新良、陈爱斐夫妇控制的慈溪新亚电子和欣荣电子租用，租赁面积合计为

２２

，

６３９．７９

平方米，其中约

２

，

５００

平方米房产未办理房产证。提请

投资者关注东旭成生产、办公场所系租赁取得及少量租赁用生产、办公场所未取得房产证的风险。

为应对上述风险，首先，东旭成已与慈溪新亚电子和欣荣电子分别签订了为期

１０

年的《租赁协议》，具体情况请参见《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东旭成基本概况”之“（八）主要资产及权属情况”。 罗新良、陈爱斐夫妇及其控制的慈溪新亚电子和欣荣电子正与当地房产管理部门积极沟通，争

取尽快办理房产证。

其次，南洋科技与交易对方在《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如因各种因素导致标的公司现有生产经营厂区全部或部分无法使用且交易对方在一个月内无法提供合

理补救措施的，则南洋科技有权将标的公司全部生产经营设备、资产等搬迁至南洋科技所在地或南洋科技另行指定的地点。

最后，交易对方罗培栋、罗新良、新亚联合和姚纳新均承诺：“如标的公司因租赁房产或交割日前存在的原因而导致公司经营业务各项审批等事项遭受处罚或发生停产、整顿等任

何影响生产经营的异常情况的，则因此产生的所有损失均由其承担。 ”

（五）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东旭成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三年。 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２０３

号）规定，东旭成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适用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

如果国家、地方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其他原因导致标的公司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东旭成将按照

２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会对

其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除上述内容外，本公司在此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第一部分：普通词汇

南洋科技、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 指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８９

新亚联合 指 宁波新亚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

交易双方、交易各方 指 南洋科技与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

标的公司、东旭成 指 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资产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向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东旭成的

８０％

股权， 同时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配套融资 指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本次发行 指

上市公司拟向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发行股份支付东旭成

８０％

股权的股票对

价，并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康迪森 指 慈溪市康迪森贸易有限公司

丰德高分子 指 慈溪市丰德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系慈溪市康迪森贸易有限公司前身

慈溪新亚电子 指 慈溪新亚电子线缆有限公司

新亚机电 指 宁波新亚机电有限公司

普渡科技 指 浙江普渡科技有限公司

聚光科技 指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欣荣电子 指 慈溪市欣荣电子有限公司

萍乡新亚电子 指 萍乡新亚电子有限公司

彩虹电子 指 慈溪彩虹电子有限公司

兆隆置业 指 宁波兆隆置业有限公司

拟购买资产、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合计持有的东旭成

８０％

的股权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摘要》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修订稿）》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修订

稿）》

利润补偿期间 指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其中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

本次评估 指

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进行的评估，为南洋科技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东旭成

８０％

股权提供

定价依据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南洋科技与交易对方签订的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南洋科技与交易对方签订的《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南洋科技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资产评估报告》 指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支付现金和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涉及的宁波东旭成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４１

号）

《评估报告说明》 指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支付现金和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涉及的宁波东旭成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说明》

东旭成《审计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１８５

号）

南洋科技《审计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

告》（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１９８

号）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

表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２４１

号）

《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

测审核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２４２

号）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盈

利预测审核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２４３

号）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过渡期、损益归属期间 指

指自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包括交割

日当日）止的期间

《过渡期损益报告》 指

指交易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对标

的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出具的报告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日 指

标的资产完成交割，且南洋科技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交易对方各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股票账户并向交易对方各方支付完毕全部现金之当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齐鲁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保荐机构 指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坤元评估、评估机构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Ｓｅａｒｃｈ

指 一家专注于平板显示产业与产业链研究的机构，

１９９６

年开始从事平板显示领域的研究

３Ｍ

指

３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创建于

１９０２

年，总部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是一家全球著名的美

国制造公司

十二五规划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备忘录第

１７

号》 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７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备忘录第

１８

号》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８

号：重大资产重组（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部分：专业词汇

ＬＣＤ

指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的缩写，液晶显示器

ＴＦＴ－ＬＣＤ

指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的缩写，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是在两片平行

的玻璃基板当中放置液晶盒，下基板玻璃上设置薄膜晶体管，上基板玻璃上设置彩色滤

光片，通过薄膜晶体管上的信号与电压改变来控制液晶分子的转动方向，从而达到控制

每个像素点偏振光出射与否而达到显示目的。 现在

ＴＦＴ－ＬＣＤ

已经成为平板显示的主流

ＰＤＰ

指

Ｐｌａｓｍａ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ａｎｅｌ

的缩写，等离子显示屏，是一种平面显示屏幕，光线由两块玻璃之间

的离子，射向磷质而发出

ＯＬＥＤ

指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的缩写，有机电致发光显示，又称为有机发光二极管，具有自

发光的特性，采用非常薄的有机材料涂层和玻璃基板，当有电流通过时，这些有机材料就

会发光。 具有主动发光、宽温、高对比度、超轻薄、耐低温、响应速度快、功耗低等特点

ＰＥＴ

、聚酯切片 指

Ｐｏｌｙｔｈｙｌｅｎｅ 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的缩写，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是一类性能优异、用途广泛的

工程塑料，也可制成聚酯纤维和聚酯薄膜

ＢＯＰＥＴ

指

纵向、横向双向拉伸聚酯薄膜， 是在原材料聚酯切片中添加多种物质后，经过干燥、熔融、

挤出、铸片和纵横拉伸的高档薄膜，用途广泛

ＬＥＤ

指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的缩写，发光二极管，一种能发光的半导体电子元件

ＣＣＦＬ

指

Ｃｏｌｄ Ｃａｔｈｏｄｅ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Ｌａｍｐ

的缩写，冷阴极荧光灯管，具有高功率、高亮度、低能耗等优

点，广泛应用于显示器、照明等领域

Μｍ

指 微米，长度单位

背光模组 指

液晶显示器的关键零组件之一，功能在于供应充足的亮度与分布均匀的光源， 使其能正

常显示影像

光学薄膜、光学膜 指

涉及光在传播路径过程中，附著在光学器件表面的厚度薄而均匀的介质膜层，通过分层

介质膜层时的反射、透（折）射和偏振等特性，以达到在某一或是多个波段范围内的光的

全部透过或光的全部反射或是光的偏振分离等各种特殊形态的光， 主要包括反射膜、扩

散膜、增亮膜等背光模组光学薄膜、偏振膜、干涉滤光片和分光镜等

背光模组光学薄膜 指

主要利用各种特制材料的光学性能（例如光源的集中反射、光源的均匀扩散、光源的增亮

等）起到增强光源、保证液晶显示屏幕各区域显示亮度均一性等作用。 主要包括反射膜、

扩散膜、增亮膜

背光模组光学薄膜基膜、光学薄膜基膜 指

一种经过双向拉伸生成的特种聚酯薄膜基材，经过涂布等工艺处理后，可以制成包括反

射膜、扩散膜、增亮膜等在内的具有特殊光学性能的光学薄膜

反射膜 指

位于背光模组的最底部的一种光学膜， 作用是将透过导光板漏到下面的光线再反射回

去，重新回到面板侧，增加光亮度的一种光学薄膜

扩散膜 指

通过在光学薄膜基膜上涂布光学散光颗粒形成的能够将光线柔和均匀的散播出来的一

种光学薄膜

增亮膜 指

通过在光学薄膜基膜精密成型一层均一的棱镜图案，能够将光源发出的分散光向正面聚

集以提高亮度的光学薄膜

聚酯薄膜、聚酯膜 指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薄膜，是以优质的聚酯切片为主要原料，经干燥、熔融、挤出、铸片

和拉伸制成的薄膜

电容器 指

一种储存电荷的储能元件，通常由电介质（绝缘材料）隔离的两块导电极板组成，在电路

中的用途极其广泛，如储能、滤波、隔直、耦合、去耦、移相、旁路、定时、抑制电源电磁干

扰、电动机启动运行、功率因素补偿等。按其介质分类主要有陶瓷电容器、薄膜电容器、铝

／

钽电解电容器三大类

光学级聚酯薄膜 指

光学用聚酯薄膜，具有表观无缺陷、低雾度、高透光率等特点，主要用于平板显示器、触摸

屏中的保护膜、软性显示器以及汽车贴膜等各个光学领域

太阳能电池背材膜 指 太阳能电池背板材料用聚酯膜

精密涂布光学薄膜 指

对光学级聚酯薄膜基膜进行涂布加工后形成扩散膜、增亮膜、反射膜、抗静电保护膜、触

摸屏中的保护膜，以及软性显示器用膜等产品

锂离子电池隔膜 指

主要由聚丙烯通过“熔融拉伸晶相间分离”，或聚烯烃和成孔剂通过“热致性相分离”的方

法形成的一种具有微孔结构的薄膜

注

１

：本报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注

２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章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产业政策支持和国产化趋势为公司发展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用光学薄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ＴＦＴ－ＬＣＤ

最早实现产业化的地区为日本，而韩国

ＴＦＴ－ＬＣＤ

产业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快速发展，产量超越了日本；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受益液晶面板产能向台湾转移，台湾

ＴＦＴ－

ＬＣＤ

产能也超越了日本。 直到

２００５

年初，自京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广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两条五代线进入量产，我国才开始真正进入这一产业。

ＴＦＴ－ＬＣＤ

产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积极扶持发展的产业。光学薄膜作为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的重要部件，是

ＴＦＴ－ＬＣＤ

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十二五”期间，发改委、工信部

继续出台一系列产业政策鼓励和扶持

ＴＦＴ－ＬＣＤ

和其上游光学薄膜材料的国产化，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发改委下发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将“

ＴＦＴ－ＬＣＤ

、

ＰＤＰ

、

ＯＬＥＤ

、机关显示、

３Ｄ

显示等新型平板显示器件及关键部件”划为鼓励类。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工信部发布了《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到

２０１５

年，实现水处理用膜、动力电池隔膜、氯碱离子膜、光学聚酯膜等自主化，提高自给率，满足

节能减排、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的发展需求”；并在《新材料产业“十二五”重点产品目录》中将增亮膜、扩散膜、透明导电膜、光学聚酯膜等光学膜产品列入该目录。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工信部发布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平板电视面板自给率达到

８０％

以上”，“平板显示器件产业年均增长超过

３０％

，

销售收入达到

１

，

５００

亿元，规模占全球比重由当前的

５％

提升到

２０％

以上”及“重点发展高世代

ＴＦＴ－ＬＣＤ

相关材料，主要包括大尺寸玻璃基板；混合液晶和关键新型单体材料；

偏光片及相关光学薄膜材料；彩色滤光片及相关材料等”。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针对包括电子信息行业在内的重点行业，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十二五”期间，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为国内

ＴＦＴ－ＬＣＤ

及包括光学薄膜在内的上游材料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的生产基地，这也极大地推动了背光模组用光学薄膜的国产化进程。 背光模组所用光学膜的国产化，一方面可以降

低背光模组企业的采购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及时提供其所需原材料，并快速响应其反馈的问题及对产品升级、改良的需求。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及其用光学薄膜的国产化趋

势，将为公司打造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用光学薄膜的领先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光学膜是南洋科技重点发展的业务领域，标的公司东旭成是光学薄膜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

在国家产业政策积极鼓励，行业需求迫切的背景下，本公司适时制定了“高端膜产业发展战略”，其中光学薄膜是公司未来主要发展业务板块之一。 公司正在实施的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的“光学级聚酯薄膜项目”预计在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投产，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２０

，

０００

吨

７５～３５０μｍ

光学级聚酯薄膜基膜的产能；另外，公司

已投资建设的“年产

１６

，

０００

吨

ＬＣＤ

液晶用光学聚酯薄膜项目”将于

２０１４

年开始陆续投产。

东旭成是一家专业从事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用光学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目前主要产品包括光学薄膜基膜、反射膜（包括涂布型和非涂布型）和扩散膜，其中东

旭成生产的光学薄膜基膜主要用于涂布型反射膜和扩散膜的生产，一般不对外销售。 此外，东旭成通过一家韩国企业代工生产增亮膜，使用“东旭成”的品牌在中国国内销

售。 同时，东旭成正在开展增亮膜的小试，现已基本掌握相关核心技术，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实现量产。

东旭成反射膜和扩散膜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均已比较成熟，产品质量得到业内认可，终端客户涵盖国内

ＴＣＬ

、长虹、海尔、康佳、创维等主流电视生产厂商及韩国

ＬＧ

电子、日本

ＦＵＮＡＩ

（

Ｆｕｎａｉ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等国外厂商，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尤其反射膜生产、销售规模在国内企业中居于领先地位，在技术上接近国际先进水

平。

上市公司本次收购东旭成，将进入光学薄膜基膜的下游

ＴＦＴ－ＬＣＤ

背光模组用光学薄膜领域，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纵向一体化；东旭成现有的销售渠道和客户资源也可

服务于公司已投资建设的“年产

１６

，

０００

吨

ＬＣＤ

液晶用光学聚酯薄膜项目”。 故通过本次交易，南洋科技将通过与东旭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同打造国内液晶显示器背光

模组用光学薄膜的领先企业。

（三）资本市场为公司外延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特别提出“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 鼓励上市公司以股权、现金及其他金融创新方式作

为兼并重组的支付手段，拓宽兼并重组融资渠道，提高资本市场兼并重组效率”。

作为国内

Ａ

股上市公司，公司不但从资本市场中获取了充足的发展资金，还拥有了股份支付等多元化的并购手段，为公司的外延式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洋科技通

过并购其重点发展的高端薄膜制造领域具有技术、客户、管理优势的企业，可以实现公司的跨越式成长。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的核心业务可以协同发展，共同打造国内光学薄膜领域的领先企业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的“年产

２０

，

０００

吨光学级聚酯薄膜项目”将于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投产，达产后形成年产

２０

，

０００

吨

７５～３５０μｍ

光学膜基膜的产

能。光学薄膜基膜是东旭成现有产品反射膜（涂布型）和扩散膜的上游原材料。该项目投产后，可以和东旭成形成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对东旭成形成稳定的原料供应，并利

用东旭成品牌优势开发新的客户。 公司已投资建设的“年产

１６

，

０００

吨

ＬＣＤ

液晶用光学聚酯薄膜项目”也可借助东旭成渠道和品牌方面的优势，迅速占领市场。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东旭成在产品开发、渠道拓展、客户服务、品牌建设方面可以取长补短、统筹安排，形成协同效应，大大缩短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时间和市场

导入期，迅速打造成为光学薄膜行业的领先企业。

（二）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东旭成

２０１３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１７

，

７６９．８６

万元，相当于上市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

４０．２１％

；东旭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３

，

１９４．１２

万元，相当于同期上市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９０．７４％

。此外，交易对方承诺东旭成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度经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以东旭成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数确定）孰低者分别不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５００

万元及

８

，

４５０

万元，若东旭成能实现该承诺利润，本次交易将大幅增加上市公司未来几年的整体盈利水平。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在液晶显示器背光模组用光学薄膜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从光学基膜到反射膜、扩散膜的产业链上下游垂直一体化，并成为该领域的国

内一流企业；本次交易将扩大公司业务规模，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３

、经东旭成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一致同意将其分别持有的东旭成

５５％

、

１０％

、

５％

和

１０％

股权转让予南洋科技。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配套募集资

金方案的议案》，将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为：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扣除相关中介机构费用等发行费用（初步测算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后的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计划用于以下两方面：（

１

）

６

，

６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交易对方现金对价；（

２

）

４

，

９００

万元用于上市公司光学膜业务整合。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８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获得无条件审核通过。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罗培栋等发行股份购买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７２７

号），本

次交易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

四、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南洋科技拟以现金和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合计持有的东旭成

８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拟募集的配套

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与本次拟募集的配套资金上限之和）的

２５％

，即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配套资金扣除本次交易中介机

构费等发行费用约

１

，

５００

万元后，其中

６

，

６００

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剩余部分将用于公司光学膜业务整合。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洋科技将持有东旭成

８０％

的股权，罗培栋、新亚联合将分别持有东旭成

１０％

的股权。罗培栋、新亚联合均书面同意南洋科技可随时要求收购其

合计持有的东旭成

２０％

的股权。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罗培栋、新亚联合均有权向南洋科技提请收购东旭成剩余的

２０％

股权，具体由三方另行协商确定。若南洋科技

未来最终决定收购东旭成剩余的

２０％

股份的，将由三方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该等

２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基础协商

确定。

南洋科技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如果募集配套

资金出现未能成功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不足部分公司将自筹解决。

（二）标的资产的定价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合计持有的东旭成

８０％

的股权。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４１

号），本次评估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东旭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别采用收益法

和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收益法下的评估值为

６０

，

４４７．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５７．０１％

。

公司与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４１

号）

的评估结果，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６０

，

４４７．００

万元，则标的资产即标的公司

８０％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４８

，

３５７．６０

万元，以此为基础，各方经协

商一致同意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确定为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三）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对价支付情况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对价支付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方 向特定对象开发行股份数量（股） 支付的现金对价（万元）

罗培栋

４１

，

４４１

，

８６０ ６

，

２７０．００

罗新良

９

，

３０２

，

３２６ －

姚纳新

４

，

１３９

，

５３５ ３３０．００

新亚联合

９

，

３０２

，

３２６ －

小计

６４

，

１８６

，

０４７ ６

，

６００．００

配套融资 不超过

２２

，

４１３

，

７９３ －

合计 不超过

８６

，

５９９

，

８４０ ６

，

６００．００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与南洋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情形。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东旭成《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１８５

号）和南洋科技《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１９８

号），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数据计算的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东旭成

２０１３

年数据

南洋科技

２０１３

年数据

比例（

％

）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资产总额及交易额孰高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

，

５７９．０３ ２６．８８

否

营业收入

１７

，

７６９．８６ ４４

，

１９４．７６ ４０．２１

否

资产净额及交易额孰高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

２０４．４１ ３０．９３

否

由上表可以看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因本次交易采取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故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七、本次交易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邵雨田持有

１７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南洋科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６１％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邵雨田不增持或减持公

司股票，以发行股份上限

８６

，

５９９

，

８４０

股计算（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其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变更为

３０．３６％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因

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借壳上市。

八、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不具备上市条件

以发行股份上限

８６

，

５９９

，

８４０

股计算（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总股本将由

５０１

，

２７９

，

６３６

股变更为

５８７

，

８７９

，

４７６

股，其

中社会公众股为

２９７

，

０９６

，

９６４

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５０．５４％

，不低于

１０％

，本公司股票仍具备上市条件。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

股票简称： 南洋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８９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法定代表人：邵雨田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１

，

２７９

，

６３６

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区开发大道

３８８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区开发大道

３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８０００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１６９８９８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１６９９２２

营业执照：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７５４

税务登记证：

３３１００１７３４５０７７８３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３４５０７７８－３

经营范围： 电容器用薄膜、光学级聚酯薄膜、太阳能电池背材膜、包装膜、 电容器制造、销售，自有房屋及设备租

赁。

二、本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改制及设立情况

本公司前身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经浙江省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６６

，

６４０

，

４００．８０

元中的实收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折为股份公司股本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每股面值

１

元），剩余净资产中的

１５

，

０５６

，

９１８．７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

１

，

５８３

，

４８２．１０

元计入盈余公积，整体变更为“浙江南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浙天会验［

２００６

］第

９５

号），验证了股份公司设立的注册资本已足额到位。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本公司在台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

）

邵雨田

２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９．５０

冯小玉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０

冯海斌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７０

郑发勇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０

合 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设立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８５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

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

，

７００

万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该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份由

６

，

７００

万股增加到

１３

，

４００

万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该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为

２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４９７

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４８

，

１８４

，

８１８

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为

２４９

，

１８４

，

８１８

股。 该等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同意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４９

，

１８４

，

８１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８０

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该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４９

，

１８４

，

８１８

股增加为

４９８

，

３６９

，

６３６

股。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和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共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２９１

万股，公司总股本由

４９８

，

３６９

，

６３６

股变更为

５０１

，

２７９

，

６３６

股，注册资本由

４９８

，

３６９

，

６３６

元变更为

５０１

，

２７９

，

６３６

元。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其中经营范围新增“房屋、设备租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总股本为

５０１

，

２７９

，

６３６

股。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邵雨田先生，未发生控股权变更的情形。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邵雨田持有本公司

１７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６１％

。 本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邵雨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３２６２３１９６３１１１８＊＊＊＊

住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站前东路

２６２

号

通信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站前东路

２６２

号

通讯方式

０５７６－８８１６９８９８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邵雨田任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南洋科技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今 董事长、总经理 邵雨田持有

３５．８２％

股权

沈阳市三江电器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董事长 无

台州富洋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董事长

南洋科技全资子公司

２０13

年至今 执行董事

台州市南洋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至今 执行董事 邵雨田持有

５％

股权（注

１

）

台州市新南洋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执行董事 无（注

２

）

注

１

：邵雨田之子邵奕兴持有台州市南洋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６０％

股份；邵雨田之妻冯江波持有

１４．８０％

股份；

注

２

：邵雨田之子邵奕兴持有台州市新南洋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

股份；邵雨田之妻冯江波持有

４０％

股份。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

１

）控制的核心企业

除控制南洋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外，邵雨田不控制其他核心企业。

（

２

）关联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南洋科技及其子公司外，关联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１

台州市南洋投

资有限公司

８

，

１００．００

浙江省台州市开发大道

３８８

号

实业投资

邵雨田持股

５％

；邵雨田之子

邵奕兴持股

５０．６０％

； 邵雨田

之妻冯江波持股

１４．８０％

２

台州市新南洋

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５００．００

台州市耀达路

１１２

号 对外投资

邵奕兴股

６０％

， 冯江波持股

４０％

３

浙江东音泵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５００．００

温岭市大溪镇大石一级

公路南侧

井用潜水泵、小型潜水泵

及陆上泵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邵雨田持股

３％

五、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南洋科技前十大股东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邵雨田

１７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６１

２

冯小玉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７７

３

郑发勇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６

４

冯海斌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９

５

张艳

１

，

７８３

，

４６２ ０．３６

６

毕晓辰

１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０．３６

７

李文芳

１

，

２１３

，

２００ ０．２４

８

侯晓旭

１

，

０３４

，

５８１ ０．２１

９

王利平

８４４

，

４９５ ０．１７

１０

赵文林

７６６

，

２５２ ０．１５

合 计

２９２

，

３２１

，

９９０ ５８．３２

注：除股权激励限售股

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和邵雨田、冯小玉、冯海斌合计持有限售流通股

１９４

，

３７５

，

０００

股外，南洋科技其余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六、主营业务概况

南洋科技致力于膜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以高端功能性膜材料为核心业务的发展方向。 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容器用薄膜、光学级聚酯薄膜、太阳能电池背材膜、包装膜、电

容器制造、销售，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目前主营业务为电容器薄膜和太阳能电池背材膜；光学级聚酯薄膜和锂离子电池隔膜也是公司重点业务发展方向。

最近三年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业务构成分类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分产品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占比（

％

） 营业收入 占比（

％

） 营业收入 占比（

％

）

电容膜

３５

，

７１５．６５ ８０．８７ ３５

，

８５０．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９

，

７０２．２８ １００．００

太阳能电池

背材膜

８

，

１２５．１２ １８．４０ － － － －

绝缘材料

３２３．１０ ０．７３ － － － －

合 计

４４

，

１６３．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５

，

８５０．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９

，

７０２．２８ １００．００

七、最近三年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７８

，

５７９．０３ １７１

，

２５８．８９ ９９

，

５８４．５５

负债总额

２３

，

３７４．６２ １３

，

０７７．８２ １４

，

７９９．３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５５

，

２０４．４１ １５８

，

１８１．０７ ８４

，

７８５．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１５５

，

２０４．４１ １５３

，

９１１．９７ ８０

，

４２８．５０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４

，

１９４．７６ ３５

，

８５７．９１ ３９

，

７１９．４８

利润总额

４

，

２９４．８６ ７

，

６６２．２１ １２

，

４９１．９５

净利润

３

，

６４８．６４ ６

，

５２２．５１ １０

，

５５６．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３

，

５１９．９２ ６

，

１８３．１９ １０

，

１３５．４４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２５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１１ ６．１８ ６．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１１

资产负债率（

％

）

１３．０９ ７．６４ １４．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２８ ５．０６ １３．３７

八、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

二、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罗培栋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罗培栋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２８２１９８４０９１６＊＊＊＊

住所 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鲁新小区

２

号楼

４

单元

３０２

号

通信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鲁新小区

２

号楼

４

单元

３０２

号

通讯方式

０５７４－６３５１５２３６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东旭成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今 执行董事、总经理 持有东旭成

６５％

股权

康迪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东旭成全资子公司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罗培栋除持有东旭成

６５％

股权和间接控制康迪森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罗新良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罗新良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２２２１９５９０８２４＊＊＊＊

住所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联明村罗家庄

通信地址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联明村罗家庄

通讯方式

０５７４－６３５１５２３６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新亚联合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 执行董事、总经理 罗新良、陈爱斐分别持有新亚联合

５０％

股权

东旭成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今 监事 罗新良持有东旭成

１０％

股权

欣荣电子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今 执行董事、总经理 罗新良持有欣荣电子

８０％

股权

新亚机电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今 董事长 欣荣电子持股

２０％

、台湾詠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８０％

康迪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监事 康迪森为东旭成全资子公司

彩虹电子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今 监事 罗新良持有彩虹电子

９０％

股权

兆隆置业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今 监事 罗新良持有兆隆置业

１５％

股权

注：陈爱斐系罗新良配偶。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罗新良除持有东旭成

１０％

股权外，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

１

）控制的关联企业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１

新亚

联合

１

，

５００．００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

道工业区

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 罗新良、陈爱斐分别持股

５０％

２

欣荣

电子

６００

慈溪市逍林镇新圆村 连接器制造、加工及销售

罗新良持股

８０％

、 陈明强持股

２０％

３

慈溪新亚电子

３００

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道西侧

（逍林工业区）

电脑用安装线、 电子接插件

生产制造及销售

陈爱斐持股

６０％

， 周建强持股

３０％

，陈红飞持股

１０％

４

萍乡新亚电子

５０

江西省萍乡市上粟县赤山镇 线缆的生产及销售 慈溪新亚电子持股

１００％

５

彩虹

电子

１００

慈溪市逍林大道工业区

２９６

号 电子接插件生产制造及销售 罗新良持股

９０％

，李琴持股

１０％

注：陈明强系罗新良配偶陈爱斐之父。

（

２

）非控制的关联企业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１

新亚机电

３５．００

（美元）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

道工业区

电子接插件生产制造及销售

欣荣电子持股

２０％

、台

湾詠昇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

８０％

２

兆隆置业

３

，

０３８．００

慈溪市逍林镇新园村 房地产开发 罗新良持股

１５％

３

慈溪三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慈溪市浒山街道慈溪中央大

厦南

１７０５

室

房地产经营 罗新良持股

５％

（

３

）已注销企业情况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１

江西兆隆电子

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江西省萍乡市上粟县彭高镇 连接器的生产及销售

罗新良、 陈爱斐分别持

股

５０％

江西兆隆电子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注销。

（三）姚纳新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姚纳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２２２１９７００９１９＊＊＊＊

住所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古塘路

６

号

通信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古塘路

６

号

通讯方式

０５７１－８５０１２１７６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普渡科技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 执行董事 姚纳新持有普渡科技

９０％

股权，姚尧土持有

１０％

股权

聚光科技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 董事、总经理 普渡科技持有聚光科技

１３．４３％

股权

杭州城市之光企业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今 董事长 姚纳新持有杭州城市之光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杭州卡当礼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今 董事长 姚纳新持有杭州卡当礼品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北京创毅讯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今 监事 无

ＢＲ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 董事 姚纳新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注：姚尧土系姚纳新父亲。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姚纳新除持有东旭成

５％

股权外，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

１

）控制的关联企业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１

聚光科技

４４

，

５００．００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７６０

号

研发、 生产和销售应用于环境监测、

工业过程分析等领域的仪器仪表

普渡科技持有聚光科技

１３．４３％

股权； 姚纳新与

王健为聚光科技实际控

制人

２

普渡科技

１

，

４５０．００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８５０

号创新大厦

７

楼

７０６

室

研发、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

姚纳新持有

９０％

股权，

其父亲姚尧土持有

１０％

股权

３

ＢＲ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股 英属维尔京群岛 无实际业务 姚纳新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４

杭州卡当礼品有限

公司

１００．００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

１０３８

号

８

楼

经销日用百货、工艺礼品、饰品、文化

办公用品等

姚纳新持有

９０％

股权

（

２

）非控制的关联企业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１

杭州城市之光企业

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浙江省杭州市二号城市阳台 企业管理咨询 姚纳新持股

４５％

２

北京创毅讯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６５０．０８８２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１

号

院

８

号楼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Ａ

座

８０１

号

研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销售移动

通信系统及核心芯片等

担任该公司监事

（四）新亚联合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新亚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新良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道工业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

３３０２８２００００７０３８９

税务登记证：

３３０２８２６７７６９８３４０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７７６９８３４－０

经营范围： 电子元器件的研发、开发；合金新材料的研究、开发；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微型电机、

家用电器、通讯器材、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电线电缆、灯具、电池、五金配件、塑料制品批发、零售。

２

、历史沿革

（

１

）新亚联合成立

新亚联合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由新亚机电和慈溪新亚电子共同出资设立。 设立时经营范围为：电子元器件的研发、开发；合金新材料的研究、开发；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 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新亚机电、慈溪新亚电子分别认缴出资

７５０

万元，其中第一期分别以货币实缴出资

１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３

日，慈溪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慈弘会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３５６

号），验证了前述出资已足额到位。

新亚联合设立时的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额比例（

％

）

１

慈溪新亚电子

７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

新亚机电

７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合计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新亚联合历次股权变更事项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４

日，经新亚联合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通过，新亚机电将其持有的

５０％

新亚联合股权转让予罗新良；慈溪新亚电子将其持有的

５０％

新亚联合股权转让

予陈爱斐。 上述股权转让后新亚联合的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额比例（

％

）

１

罗新良

７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

陈爱斐

７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合计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新亚联合于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经新亚联合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新亚联合新增实收资本

１

，

２００

万元至

１

，

５００

万元，其中罗新良、陈爱斐分别以货币出资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慈溪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慈弘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８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了上述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新亚联合于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局办理了

上述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完成后，新亚联合的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额比例（

％

）

１

罗新良

７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

陈爱斐

７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合计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亚联合未再发生股权变更事宜。

３

、新亚联合股权结构及控股关系

罗新良与陈爱斐夫妇合计持有新亚联合

１００％

股权，为新亚联合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４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新亚联合近三年主要从事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５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新亚联合最近三年主要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

，

１８７．１４ ４

，

９３４．７０ １

，

７７７．０８

负债总额

３

，

５６３．４９ ３

，

３３６．５０ ２０４．１４

所有者权益

１

，

６２３．６５ １

，

５９８．２０ １

，

５７２．９４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３７５．５４ ３

，

０３７．０９ ３

，

９６６．８２

利润总额

３３．９４ ３６．１４ ２７．４２

净利润

２５．４５ ２５．２６ ２０．４７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６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３

，

９７８．８５

非流动资产

１

，

２０８．２９

资产总额

５

，

１８７．１４

流动负债

３

，

５６３．４９

非流动负债

－

负债总额

３

，

５６３．４９

所有者权益

１

，

６２３．６５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３

，

３７５．５４

营业利润

３５．４４

利润总额

３３．９４

净利润

２５．４５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７

、新亚联合股权结构及子公司情况

新亚联合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新亚联合除持有

２０％

东旭成股份外，没有其他子公司。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推荐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对方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均已就最近五年不存在因违法违规遭受处罚或涉及重大经济纠纷事宜出具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及保证：

“本人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声明出具日，不存在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亦不存在正在进行中的或

潜在的针对本人之违法违规进行立案调查或侦查的行政或司法程序及其他任何未决或潜在的诉讼或仲裁。 ”

交易对方新亚联合就其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因违法违规遭受处罚或涉及重大经济纠纷事宜出具以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及保证：

“本公司及本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罗新良、监事陈爱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声明出具日，不存在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亦不存在正在进行中的或潜在的针对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经理或监事之违法违规进行立案调查或侦查的行政或司法程序。

本公司及本公司执行董事、监事目前不存在任何未决或潜在的诉讼或仲裁。 ”

（四）交易对方对其持有东旭成股权的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对方均已出具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及保证：

“

１

、东旭成设立及历次变更均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或备案登记，其历史上的股权转让或增资等法律行为涉及的相关主体均已履行完毕相关权利义务，该等行为均不

存在瑕疵或争议，不存在任何其他第三方可能主张持有东旭成股权的情况或被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的情况。

２

、本人

／

本公司已按照东旭成章程约定按时、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东旭成目前的股权由本人

／

本公司合法、有效持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

排，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等其他权利限制。

３

、本人

／

本公司承诺不存在以东旭成或本人

／

本公司持有的股权作为争议对象或标的之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东旭成或本人

／

本公司

持有的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该等股权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４

、本人

／

本公司确认上述承诺及保证系真实、自愿做出，对内容亦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并愿意为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五）交易对方不存在泄漏内幕信息及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承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罗培栋、罗新良、姚纳新和新亚联合持有的东旭成

８０％

股权。

一、东旭成基本概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培栋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道工业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

３３０２８２０００１０７５７０

税务登记证：

３３０２８２６９１３６８４２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９１３６８４２－８

经营范围： 高性能膜材料的研发；化学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高分子功能光学膜、光电子器件、高分子材料制品、液晶显示器组件制造；自营和代理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历史沿革

１

、东旭成成立

东旭成前身“宁波东旭成化学有限公司”系由罗培栋和罗新良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经营范围为：化学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高分子功能光学

膜、光电子器材、高分子材料制品、液晶显示器组件制造。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罗培栋、罗新良分别认缴出资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０

万元，其中第一期分别以货币实缴出资

１６０

万元、

４０

万元。

设立时，东旭成的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

１

罗培栋

８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罗新良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慈溪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慈弘会验字 ［

２００９

］第

３７４

号），验证了前述出资已足额到位。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慈溪分局核准了东旭成设立。

２

、东旭成历次变更事项

（

１

）

２００９

年变更经营范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经东旭成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通过和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局的核准，东旭成经营范围变更为：化学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高分子功能

光学膜、光电子器材、高分子材料制品、液晶显示器组件制造；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

２

）

２０１０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经东旭成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通过和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局核准，罗培栋将其持有的东旭成

１０％

股权以

１００

万元价格转让予罗慰民。本次

转让后，东旭成的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编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

１

罗培栋

７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

罗新良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罗慰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１０

年实收资本增至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经东旭成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东旭成实收资本由

２００

万元增至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罗培栋以货币增资

６４０

万元，罗新良以货币增资

１６０

万元。

本次变更后，东旭成的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编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

１

罗培栋

７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

罗新良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罗慰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慈溪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慈弘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９２

号），验证了上述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东旭成于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

４

）

２０１０

年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增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经东旭成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增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罗培栋以货币增资

１

，

４００

万元，罗新良以货币增资

４００

万

元，罗慰民以货币增资

２００

万元。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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